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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规定 
及其完善建议

王 莹
（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吉林长春 130062）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人们逐渐重视对于财产的划分。
因此，由于婚姻破裂产生的财产纠纷也不断增加。当前虽然我国的法律体系逐渐完善，但是由于现实的
复杂性，我国对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问题仍存在一定的争议，缺乏明确的共识。在夫妻财产分割的过程
中，需要充分保证判决程序的效率和公正。我国婚姻法的不断完善，对财产相关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
义。因此，本文对我国婚姻法中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规定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意见，以期能够对
我国婚姻法的发展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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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要以离婚为前提，在保持婚姻关系的情况下，法院可

以不予受理。但是对于这一规定来说，在婚姻关系之中，

当一方财产权益受到侵害时，就无法及时有效地得到法

律的保护。对于婚内能否提出分割共同财产的问题，在

我国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执行方法。对我国大多数的

法院来说，在进行这类案件的判决时，由于婚内要求分

割财产缺乏法律依据，往往会遵守国家婚姻法律的规定，

对此类财产分割案件不予受理。并且当前在我国也有一

些学者支持这样做，这些学者认为，在维持婚姻关系的

情况下，进行财产分割，容易造成家庭内部矛盾，从而

导致家庭关系破裂，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是，另

一部分学者对此持相反意见，认为保持婚姻关系也可以

进行财产分割，从而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使财产权

益能够得到维护。这种类型的案件，在我国有很多，在

江西的一个案子中，一对夫妻由于感情问题选择了离婚，

并且孩子交由男方抚养，但是在一段时间之后，男方和

孩子都患上了严重的疾病，缺乏经济来源，因此，男方

希望女方能够提供一些钱财对孩子进行治疗，并且得到

了女方的同意，但是女方在与现任丈夫商量时，却遭到

了现任丈夫的拒绝。因此，如果不允许进行婚内夫妻共

同财产分割，那么女方只有离婚才能解决问题。

2  我国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规定

对于上述我国婚内财产分割的问题研究，已经对我

国当前存在的问题和法律规定具有一定的认识。在最近

几年，我国的经济和法律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因此，

过去的婚姻法律存在一定的缺陷，对于婚内财产分割存

在一定的争议。由于夫妻一方因财产纠纷而要求分割共

同财产的案例越来越多，往往容易造成社会和家庭的不

和谐，引起了国家和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对于夫妻共

同财产分割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以《物权法》为主，但

是由于社会的快速变化，产生了许多新情况，因此，对

于这类问题的争议也逐渐增多，传统的《物权法》已经

无法解决各种纠纷问题，需要促进婚姻法的完善。因此，

在 2011年，我国出台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对婚

我国婚姻法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婚姻期间，如果

无重大情况，所获得的财产即为夫妻共同财产。同时，

当夫妻之间产生纠纷要求分割财产时，也必须以离婚为

前提，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法院将不会受理夫妻财产

分割。而法律的这一规定导致在婚姻关系中，一方在财

产权益遭到侵害时，无法有效地获得法律的保护。因此，

我国在 2011年出台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对婚
姻法中存在的漏洞进行了一定的补充，促进了法律的公

平。随着最近几年法律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婚姻法也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不断趋于完善。但是，由于现实的复

杂性以及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我国在婚姻法的立法方

面依旧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因此，需要对我国婚姻法关

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规定进行研究分析，探究相关的

解决方法和措施，促进我国夫妻婚内分割共同财产制度

的完善。

1  婚内财产分割的问题

1.1 婚内共同财产的认定问题
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快速发展，法律体系逐渐完

善，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纠纷也不断增多，对于婚内财

产的认定已经成为司法界的重要难题。在最近几年，家

庭共同财产的构成种类也越来越多，产生了许多新兴的

财产形式，如股票账户中的财产等。在过去，夫妻之间

的财产风格主要是以存款和家电家具等为主，但是现在

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共同财产，夫妻之间的共同财产形

式越来越多。在我国，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制度已经存

在了几十年，但是却缺乏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研究，著

作较少。在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离婚率的逐渐上升，夫

妻间共同财产产生了许多新状况和问题。比如，如果夫

妻其中一方想捐赠共同财产时，另一方是否有权拒绝；

如果另一方无权拒绝，那么如何得到自身的财产权益保

护。对于这些问题，需要我国婚姻法的不断完善进行

解决。

1.2 婚内能否提出分割共同财产
在过去，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进行财产分割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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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法中存在的一些弊端进行了改善和补充，促进了法律

的公平，但是由于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的产生，仍需要

进行完善。

2.1 《物权法》的规定
《物权法》涉及的范围较广，对于婚内财产分割主要

在第 99条进行规定。第 99条指出：首先，如果共有基
础丧失，则可以分割共同财产；其次，在现实生活中，

一旦发生重大问题，则可以进行共同财产的分割。在

《物权法》中，一旦发生“共有基础丧失”和“出现重大

问题”时，即使是处于夫妻关系之内，也可以进行共同

财产的分割。但是，对于这条规定来说，“共有基础消失”

可以认定为夫妻人身关系已经不存在，即离婚或死亡，

对于婚内共同财产分割造成极大限制。而对于“发生重

大问题”则为婚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提供了一定的可能，

但对于这一重大理由的观念较为笼统，缺乏具体规定。

2.2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
在 2011年，为了解决我国日益增多的婚内财产分

割案件，相关部门出台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在

第四条中做出了规定，如果仍保持夫妻关系，未采取离

婚等措施，在进行婚内财产分割时，法律不予受理，但

是具有重大理由且不损害债权人利益除外，并且对这些

理由做出了规定。这一解释的出台，为婚内财产分割提

供了一些具体途径，在维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有利于

促进财产分割的公平。但是，虽然《婚姻法司法解释

（三）》对《物权法》进行了补充，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立

法的漏洞，但是与真正的法律相比，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和不足，缺乏一定的法律地位和效力。

3  完善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规定的建议

3.1 引入非常夫妻财产制的立法模式
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之中，通过采用非常夫妻财产

制，能够对婚内财产分割进行较为完善的处理。因此，

为了能够推动我国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制的完善，可以借

鉴西方婚内财产分割制度中的有利方面，引入非常夫妻

财产制的立法模式。通过借鉴西方的立法模式，能够有

效地对我国的婚姻法进行补充，保护婚姻中弱势一方的

财产权益，有利于对立法形式形成规定，增强婚内财产

分割的法律效力，有利于保护夫妻双方的财产利益。同

时，当夫妻一方陷入债务纠纷，在进行婚内财产分割时，

还有利于对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保障，维护社会的公

平正义。采用非常夫妻财产制的立法模式，对于我国市

场经济快速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3.2 完善婚内财产分割的法定理由
在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已经对婚内

共同财产分割的重大理由做出了一定的规范，但是为了

推动我国婚内财产分割制度的发展，还需要对内容进行

补充。第一，发生管理失当的情况。当男女双方建立婚

姻关系时，一旦夫妻中的一方存在管理不周导致财产损

失时，允许进行婚内财产分割。第二，需要保证双方的

责任。对于夫妻来说，在夫妻生活之中，具有共同的责

任，因此，当一方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却拒绝履行责

任时，为了维护自身的财产权益，就可以进行婚内财产

分割。第三，如果一方出现失踪的情况，或者失去民事

行为的能力时，可以进行财产分割。当前，对于我国失

踪人的财产保护措施尚不完善，因此往往容易导致另一

方财产受到侵害，需要做出一定的规定。同时，对于夫

妻已经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的一方，往往容易遭受到另

一方财产侵害，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要求财产分配。第

四，增加夫妻一方婚外情的情况。由于网络的发展，人

们的思想受到外界不良思想的腐蚀，婚外情的现象时有

发生，因此，当夫妻一方出现婚外情时，另一方可以要

求进行婚内财产分割，从而避免自身财产受到侵害。第

五，当夫妻一方受到另一方迫害时，可以要求财产分割。

如果夫妻一方受到对方的虐待和家暴时，会对另一方造

成财产迫害，需要进行财产分割。

3.3 增加司法解释
虽然我国出台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解决了

婚内财产分割的一些问题，但是由于规定具有一定的笼

统性，因此需要增加司法解释，包括对重大事情中的事

情进行规定，从而明确财产分割的要求。通过增加司法

解释，有利于完善我国婚内财产分割制度。

4  结语

在最近几年，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夫妻之间

的财产纠纷案件也逐渐增多。但是，当前我国法律对于

婚内财产分割的处理存在着一定的笼统性，应借鉴西方

的立法模式、完善婚内分割的法定理由、增加司法解释

等方式，促进我国婚内财产分割法律规定的完善，推动

我国法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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